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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投资者签署

特殊投资条款协议的公告

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与认购对象签署特殊投资条款协议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2026 年 4 月 28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确认了公司

2026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的全部发行对象，分别为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安徽安东科

瑞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同日，上述发行对象分别与公

司签订了《股份认购协议》。此外，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与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一孙利平先生签订了《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

针对上述交易，2026 年 4 月 28 日，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利平先生、实际控制人之一孙柯华先生、实际控

制人之一郭振刚先生及实际控制人之一胡萍娟女士签订了《<宜宾绿能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成新

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及<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上述实际控制人签订了《<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及<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安徽安东科瑞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与上述实际控制人签订了《<安徽安东科瑞新兴产业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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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协议约定了回购权、优先购买权和共售权、反稀释权、清算补偿权、信息知

情权等特殊权利条款，相关补充协议的内容摘要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8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发行对象确定稿）》

（公告编号：2026-027）之“第六节本次发行相关协议的内容摘要/（二）补充

协议的内容摘要”。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补充协议未将公司作为回购条款的义务主体，其签订不会对公司经营状

况、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不会使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不会影响公司

的持续稳定经营及其他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孙利平、孙柯华、郭振刚、胡萍娟与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签署的《<宜宾绿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及

<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2、孙利平、孙柯华、郭振刚、胡萍娟与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超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及<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

让协议>的补充协议》；

3、孙利平、孙柯华、郭振刚、胡萍娟与安徽安东科瑞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安徽安东科瑞新兴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认购协议>的补充协议》。

杭州天易成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8 日


